
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專案申請標準作業流程 

（學 SOP-406） 
依據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辦理 

項   目 

  
 

於特教通報網上接收並收集彙

整身心障礙學生名單 

特教生(進入特教通報網系統) 

函請教育部補助經費 

申請結報、資料建檔 

結案 

負責人 

 

承辦人 

 

 

承辦人 

 

 

 

承辦人 

 

 

 

 

承辦人 

 

 

承辦人 

 

承辦人 

 

 

承辦人 

 

承辦人 

 

執行專案 

辦理時程 

 

2、9月 

 

 

開學一個月內 

 

 

 

 

9-10月及 2-3月 

 

 

 

 

11月 

(依教育部來函) 

 

 

1月至 12月 

 

次年 2月底前 

 

 

1-2 月及 7-8月 

 

 

1-2 月及 7-8月 

注意事項：通過特殊教育學生鑑定作業者，始得列入特殊教育通報網系統之特教學生。 

身心障礙學生入學 

提報特殊教育 

學生鑑定作業 

通過 

不通過 

非特教生 
(非資源教室學生) 

申請結報 

資料歸檔 


